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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24281.htm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外国战略投资者开立A股证券账户等有关

问题的通知（2006年2月14日） 为了落实商务部、中国证监会

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

联合发布的《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现就外国投资者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

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的投资者（以下简称“投资者”）对

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取得A股股份，办理A股证券账户（以

下简称“证券账户”）开立及股份登记等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

、投资者因合法持有上市公司A股股份，应当直接向本公司

上海、深圳分公司申请开立证券账户。投资者申请开户应当

提交以下材料： 1、投资者的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及

复印件或其他与商业注册登记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可证

明其机构设立的文件及复印件； 2、投资者董事会或者其董

事、主要股东及其他有权人士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，能够

证明授权人有权授权的文件，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

印件； 3、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； 4、商务部和

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同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相

关批准文件及复印件或者上市公司出具的持股证明； 5、证

券账户注册申请表； 6、证券账户自律管理承诺书（格式见

附件）。 在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投

资者为自然人的，除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外，还



需提供本条第一款第4、5、6项规定的材料。 上述文件以外文

提供的，需提供中文译本。 二、前条所指批准文件和持股证

明包括以下几种情形： 1、通过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方式进行

投资的，投资者需提供商务部同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进行战

略投资的批准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定向发行核准文件； 2

、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投资的，投资者需提供商务部的批

准文件，涉及上市公司收购的还需提供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

件； 3、对于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持有股份的投资

者，需提供上市公司出具的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股份的证明

； 4、国家法律、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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